
股票代码：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6-03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星期

五）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s:
//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星期五）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18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208人，代表股份数1,036,104,8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694%。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3
人，代表股份数997,870,4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35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有205人，代表股份数38,234,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36%。

（2）公司11名董事、7名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拟聘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
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非

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01

6.02

6.03

6.04

7.00

8.00

9.00

表决事项

《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
配议案》

《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6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
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
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
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
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于聘任公司 2026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员工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 2026年度薪
酬方案》

同意

股数

1,033,203,561

1,033,779,461

1,033,202,561

1,033,546,561

1,033,285,161

312,116,517

757,117,479

1,033,244,661

1,033,200,961

1,032,578,961

1,033,256,661

1,033,203,061

比例

99.7200%

99.7756%

99.7199%

99.7531%

99.7279%

99.1047%

99.6166%

99.7240%

99.7197%

99.6597%

99.7251%

99.7200%

反对

股数

2,720,020

2,229,620

2,703,020

2,462,520

2,703,020

2,723,820

2,760,520

2,764,520

2,764,520

3,326,620

2,752,520

2,762,520

比例

0.2625%

0.2152%

0.2608%

0.2377%

0.2608%

0.8649%

0.3632%

0.2668%

0.2668%

0.3211%

0.2657%

0.2666%

弃权

股数

181,300

95,800

199,300

95,800

116,700

95,800

153,300

95,700

139,400

199,300

95,700

139,300

比例

0.0175%

0.0092%

0.0192%

0.0092%

0.0113%

0.0304%

0.0202%

0.0092%

0.0135%

0.0192%

0.0092%

0.0134%

是 否 获
得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二）累积投票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累

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表决事项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福春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何俊岩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铁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曲国辉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秦音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邢中成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季大坤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卢相君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江萍女士为独立董事

选举田大原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潘士远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刘柏先生为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030,828,868
1,030,842,181
1,030,978,481
1,030,308,172
1,030,832,909
1,030,931,320
1,031,109,733

1,030,995,004
1,030,992,316
1,030,940,257
1,031,171,170
1,031,111,19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4908%
99.4921%
99.5052%
99.4405%
99.4912%
99.5007%
99.5179%

99.5068%
99.5066%
99.5015%
99.5238%
99.5180%

是否获得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三）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对议案6下设的4个子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针对议案6涉及的关联交易

事项，持有公司30.81%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已对
议案6.01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持有公司11.80%股份的股东吉林省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已对议案6.02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累积投票议案，所有候选人获得的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均超过50%，李福春先生、何俊岩先生、陈铁志先生、曲国辉先生、秦

音女士、邢中成先生、季大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卢相君先生、江萍

女士、田大原先生、潘士远先生、刘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卢相君先生、江萍女士、田大原先生、潘士远先生、刘柏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 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公司 2025年度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6年度薪酬与绩效管理方
案》。

5.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史际春先生、李东方先生、崔军先生、任冲先生、卢相君
先生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三、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中，公司对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关于议案2、3、4、5、6、7、8、9、10、11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00

表决事项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
议案》

同意

股数

36,537,135

比例

94.0163%

反对

股数

2,229,620

比例

5.7372%

弃权

股数

95,800

比例

0.2465%

3.00

4.00

5.00
6.00

6.01

6.02

6.03

6.04

7.00

8.00

9.00

《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公司 2026 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
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关
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关
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于聘任公司 2026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员工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 2026年度薪酬
方案》

35,960,235

36,304,235

36,042,835

36,042,935

35,948,735

36,002,335

35,958,635

35,336,635

36,014,335

35,960,735

92.5319%

93.4170%

92.7444%

92.7446%

92.5022%

92.6402%

92.5277%

90.9272%

92.6710%

92.5332%

2,703,020

2,462,520

2,703,020

2,723,820

2,760,520

2,764,520

2,764,520

3,326,620

2,752,520

2,762,520

6.9553%

6.3365%

6.9553%

7.0089%

7.1033%

7.1136%

7.1136%

8.5600%

7.0827%

7.1084%

199,300

95,800

116,700

95,800

153,300

95,700

139,400

199,300

95,700

139,300

0.5128%

0.2465%

0.3003%

0.2465%

0.3945%

0.2463%

0.3587%

0.5128%

0.2463%

0.3584%
（二）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表决事项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福春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何俊岩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铁志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曲国辉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秦音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邢中成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季大坤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卢相君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江萍女士为独立董事

选举田大原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潘士远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刘柏先生为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33,586,542
33,599,855
33,736,155
33,065,846
33,590,583
33,688,994
33,867,407

33,752,678
33,749,990
33,697,931
33,928,844
33,868,864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4239%
86.4582%
86.8089%
85.0841%
86.4343%
86.6875%
87.1466%

86.8514%
86.8445%
86.7105%
87.3047%
87.15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继红、赵怀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
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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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年5月15日，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和公司第三届员工代表大会2026年第九次会议
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成员，全体董事共同提议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
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由14名董事组成，包括8名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和1名职工董

事，具体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李福春先生（董事长）、何俊岩先生（副董事长）、陈铁志先生、曲国辉先生、

秦音女士、邢中成先生、季大坤先生。
2.独立董事：卢相君先生、江萍女士、田大原先生、潘士远先生、刘柏先生。
3.职工董事：刘洋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为三年，自2026年5月15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次换届选

举完成后，公司非独立董事暂时空缺1名，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相关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尽快完
成补选。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26-012）及本公告附件。

二、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风险控制委

员会，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4人）：李福春先生（主任委员）、何俊岩先生、陈铁志先生、邢中

成先生。独立董事江萍女士担任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ESG顾问。
2.提名与薪酬委员会（3人）：江萍女士（主任委员）、潘士远先生、曲国辉先生。
3.审计委员会（3人）：卢相君先生（主任委员）、刘柏先生、秦音女士。
4.风险控制委员会（3人）：田大原先生（主任委员）、季大坤先生、刘洋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为三年，自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任何俊岩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董晨先生、王天文先生、李雪飞先生、张克

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王天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王爱宾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聘
任薛金艳女士为公司首席风险官，聘任孔亚洲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聘任张士松先生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认为
上述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
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
聘任王天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董事会聘任刘洋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上述人员任期为三年，自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其他有关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刘树森先生、于来富

先生、刘继新先生、独立董事史际春先生、李东方先生、崔军先生、任冲先生以及董事会秘书董
曼女士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对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
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

1.公司职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1：公司职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一、职工董事/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洋女士：198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曾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委员、职工董事、证券事务
代表、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刘洋女士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何俊岩先生：196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

资产评估师，吉林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吉林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长春市
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曾任东北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客户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常务副
总裁。现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董事长、总裁，东证融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何俊岩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董晨先生：197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华夏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中信
建投证券研发部副总经理、机构业务部执行总经理（行政负责人）；西南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
宏源证券研究所（机构客户部）所长（总经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研究咨询分公
司总经理、战略规划部总经理。现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东证融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证融达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
事，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晨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王天文先生：1969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吉林省金融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
会委员、绿色金融委员会委员。曾任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延吉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稽核审
计部总经理、财务部总经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审计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财务总监，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王天文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王爱宾先生：197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中国证券业协会合规管理与自律
处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会理事，北京金融服务法学会理事，北京银行法学
会理事，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调解员，中国证券业协会调解员。
曾任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中国证券业协会执业标准工作委员会高级主
办、证券纠纷调解中心副主任、创新支持部部门负责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总监、首
席风险官、董事会秘书。现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合规总监，东证融汇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合规总监。

王爱宾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李雪飞先生：1972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纪业务专业委员
会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六届理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资本市场发展促进会副
会长、秘书长，长春市南关区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人大代表。曾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自由大路证券营业部、同志街第三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客户服务部、机构业务部、金融产品部、
营销管理部总经理，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主任、总裁助理，职工监事。现任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财富资管业务委员会主任，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雪飞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克伟先生：196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长春第二会计师事务所办
公室主任；长春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主任科员；长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长
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裁助理、
行政总监、纪委书记。现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工会主席，东证融达
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张克伟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薛金艳女士：1976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中国证券业协会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部
门经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合规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职工监事。现任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总部总经理，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东
证融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

薛金艳女士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孔亚洲先生：197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核心
网产品线产品研发经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数据科学研发中心负责人、技术
创新总监。现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首席信息官、信息技术部总经理，东证融汇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孔亚洲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士松先生：198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上海人民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证券部经理；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华东区域总经理助理、区域负责人；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部董事；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机构融资部总经理；联储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债券业务事业部总经理；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投资银
行业务总部总经理、债券业务总部总经理；中科元创公共服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现任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

张士松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曾于2023年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监管局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同年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的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已取得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

张士松先生具备10余年证券行业从业经验，对行业与业务发展具备深刻洞察与专业研判
能力。经公司综合评估，张士松先生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采取行政监督
管理措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给予纪律处分事项不会影响其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张士
松先生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附件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
一、董事会秘书张士松先生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10-63210808
传真：010-63210807
电子邮箱：zhangss1@nesc.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楼4层
二、证券事务代表刘洋女士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431-85096806
传真：0431-85096816
电子邮箱：liuyang_2677@nesc.cn
通讯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东北证券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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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2026年5月15日，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和公司第三届员工代表大会2026年第九次会

议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成员，全体董事共同提议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并推选董事李福春先生为会议主持人。

2.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
开，会议召开地点为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118会议室。

3.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现场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董事13人。
4.会议列席人员：公司8名拟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会议豁免提前通知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通知的义务，并同意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本次会

议。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董事李福春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李福春先生任职公司董事长的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董事何俊岩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分项表决）
1.董事会选举李福春先生、何俊岩先生、陈铁志先生、邢中成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委员。
按照《公司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担任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时，董事会聘任独立董事江萍女士担任战略与ESG管理委员会ESG顾问。
2.董事会选举江萍女士、潘士远先生、曲国辉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

员会委员。
3.董事会选举卢相君先生、刘柏先生、秦音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4.董事会选举田大原先生、季大坤先生、刘洋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

会委员。
分项表决结果：以上审议事项均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上述人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同时，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推选独立董事江萍女士为主任委员；第十

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推选独立董事卢相君先生为主任委员；第十二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
会推选独立董事田大原先生为主任委员。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何俊岩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对何俊岩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认为何俊岩先生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现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担任上
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分项表决）
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1.聘任董晨先生、王天文先生、李雪飞先生、张克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2.聘任王天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3.聘任王爱宾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
4.聘任薛金艳女士为公司首席风险官；
5.聘任孔亚洲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
6.聘任张士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人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分项表决结果：以上审议事项均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认为

上述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
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
聘任王天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洋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文化建设实践评估自评报告》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15:
00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

行表决。

（三）召集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办公楼9层会议室（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中段89号）。

（五）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游洪涛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计 117人，代表股份数为

297,596,5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642％。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数为295,339,263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236％。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2人，代表股份数为2,257,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405％。

（四）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及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97,469,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4％；反对1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对2025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97,468,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0％；反对1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29,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297％；反对

1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28％；弃权1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4％。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该议案公司股东兼高管游洪涛、王瑛涉及自身利益回避表决，回避股份为 103,056,035
股。

同意194,40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4％；反对12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25,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747％；反对

1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13％；弃权1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0％。

（四）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97,469,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5％；反对11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97,468,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0％；反对1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29,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297％；反对

1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28％；弃权1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4％。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97,473,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11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33,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291％；反对

1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69％；弃权1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蔡泳琦律师、于科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资

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的议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6-042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园区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8
61,511,875

17.11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根

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副董事长徐伟达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姚俊宾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14,893
比例（%）

99.1920

反对

票数

247,782
比例（%）

0.4028

弃权

票数

249,200
比例（%）

0.4052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14,893
比例（%）

99.1920

反对

票数

247,782
比例（%）

0.4028

弃权

票数

249,200
比例（%）

0.4052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47,393
比例（%）

99.2448

反对

票数

244,682
比例（%）

0.3977

弃权

票数

219,800
比例（%）

0.357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972,393
比例（%）

99.1229

反对

票数

316,982
比例（%）

0.5153

弃权

票数

222,500
比例（%）

0.361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44,693
比例（%）

99.2405

反对

票数

244,682
比例（%）

0.3977

弃权

票数

222,500
比例（%）

0.3618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14,929
比例（%）

99.1921

反对

票数

245,046
比例（%）

0.3983

弃权

票数

251,900
比例（%）

0.4096
7、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17,793
比例（%）

99.1967

反对

票数

244,882
比例（%）

0.3981

弃权

票数

249,200
比例（%）

0.405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津
贴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0,561
比例（%）

71.6395

反对

票数

255,046
比例（%）

14.2683

弃权

票数

251,900
比例（%）

14.092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2025年相关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33,293
比例（%）

99.2219

反对

票数

256,082
比例（%）

0.4163

弃权

票数

222,500
比例（%）

0.361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永悦科技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14,329
比例（%）

99.1911

反对

票数

248,346
比例（%）

0.4037

弃权

票数

249,200
比例（%）

0.405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58,659,500

0

2,312,893

462,425

1,850,468

比例（%）

100.0000

0.0000

81.0865

76.1686

82.4163

反对

票数

0

0

316,982

135,182

181,800

比例（%）

0.0000

0.0000

11.1129

22.2665

8.0970

弃权

票数

0

0

222,500

9,500

213,000

比例（%）

0.0000

0.0000

7.8006

1.5649

9.4867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
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薪酬、津贴方案》

《关于公司计提 2025 年相关减
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48,025

1,320,325

1,290,561

1,293,425

1,251,561

1,308,925

比例（%）

69.8193

73.8640

72.1989

72.3591

71.1718

73.2263

反对

票数

316,982

244,682

245,046

244,882

255,046

256,082

比例（%）

17.7332

13.6884

13.7088

13.6996

14.5036

14.3262

弃权

票数

222,500

222,500

251,900

249,200

251,900

222,500

比例（%）

12.4475

12.4475

14.0923

13.9412

14.3247

12.447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6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其余议案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8所涉关联股东均已回
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还分别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本次股东会未对通知和公
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尤松 李甫德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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